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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楔子
 李曉飛先生在《近代中國煙毒寫真》書中用五字來

形容接觸毒品後的人生：「引、隱、癮、陰、尹」。

 司法改革針對毒品等議題的討論不少，尤以「施用

毒品除罪化」及「施用毒品除罪醫療前置化」問題

最引人注目。

2



二、毒品除罪化的定義

 除罪化：將原本法律規範的犯罪行為，透

過立法程序或法律解釋，排除於

刑罰之外。

 類型可分為：

（1）既除罪又除刑之「除罪化」。

（2）不除罪而只除刑之「除刑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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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.36％
應以刑罰制裁毒品施用行為。

75%
不應以治療方式替代刑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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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民意調查傾向

(許春金、陳玉書、蔡田木，毒品施用者處遇及除罪化可行性之研究，2013年)。



四、臺灣社會民眾對毒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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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層面未完善，恐造成：

 無法監管施用人口。

 增加查緝困難。

 施用者治療意願下降。

 健保給付、衍生其他犯罪的問題。

 現行毒品政策及勒戒方法不適用於除罪化環境。

除罪化的疑慮



 國家限制行為

毒品未完全消滅，甚至產生黑市交易之外

部性反效果。

 毒品受刑者

再犯率、刑法標籤效果，難以回歸社會之

障礙。

五、主張毒品除罪的理由

6



 監獄層面

許多資金消耗在監所的收容部分，無足夠

資金投入醫療幫助改善等問題。

 醫療層面

有助於醫療處方的取得與治療，有醫療便

利性。

五、主張毒品除罪的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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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我國毒品法治現況

 民國87年5月，增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。

 民國92年7月9日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將毒品

犯罪分為：

（1）初犯（含五年後再犯）-保安處分。

（2）五年內再犯 -刑事追訴處罰。

 106年5月11日第3548次會議行政院第3548次院

會決議：「新世代反毒策略」以「人」為中心追

緝毒品源頭、以「量」為目標消弭毒品存在。 8



七、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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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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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 for listening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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